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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
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

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
审核函〔2020〕020108 号 

 

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我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深圳明阳电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者发行人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

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。现有以下事项请予以落实： 

1.公司前次募投项目预计于 2021 年 1月 29日达到预定可使

用状态，本次募投项目预计于 2021年初开始建设，两个项目分期

达产，预计 2021-2023 年产能增长率分别是 25.02%、22.30%和

28.99%，高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速。 

请发行人结合两次募投项目在产品制造工艺、关键生产设备、

目标客户、与 5G技术的相关性等方面的差异情况、发行人报告期

内营业收入增速较为平稳的原因、在手或意向性订单情况、同行

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进一步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过度建设、

重复建设的情形，是否存在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及公司的具体消

化措施，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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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反馈意见回复，前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为公司对募

投项目进行了重新定位，对智慧工厂的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论证，

计划大幅提升原项目的自动化水平，在不改变募投项目内容、投

资总额、实施主体的前提下，适当调整设备选型，提升项目自动

化程度，应用 MES（制造执行系统）管理生产过程，提升信息化

水平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前次募投项目新定位与原定位的

差异情况，智慧工厂方案的具体论证，列示拟调整设备的具体情

况，包括调整前后的型号及其性能差异、采购数量、采购金额等；

（2）前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是否真实合理，发行人是否存在因

产能过剩而延迟建设的情形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回复，回复内容需通过临

时公告方式披露。若回复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，请以楷体加粗标

明，并在回复内容披露后及时提交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（上会稿）

及相关文件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0 年 8 月 7 日 


